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维护和提高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动议辩论总结发言（只有中文） 

2013年 6月 19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六月十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

就吴亮星议员提出「维护和提高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动议辩论的总结发

言： 

 

主席︰ 

 

  我想感谢各位议员就如何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提出宝贵意

见。在我刚才的开场发言时，我已阐述了政府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和工

作，因此我在此不再重复。 

 

  就涂谨申议员及何俊仁议员的修正案以及部分议员提出的一些看法和意

见，我想就此作出一些回应。 

 

  我们认同设立一个独立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十分重要。因此，我们在得到

立法会拨款支持下，成立了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中心」）。「调解中心」于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九日正式开始运作。截止二零一三年四月底，调解中心已收

到超过 1 760 宗查询，当中有 35宗申请进行调解。已处理的个案中，84%得以

和解。超过八成的使用者在服务评分表中，对中心的调解服务给予满意或以上

的评级，可见调解中心已初见成效。调解中心成立刚满一年，该中心管理的金

融纠纷调解计划对公众而言仍然相当新鲜。因此调解中心正积极增进投资者及

金融机构对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认识，并期望透过加强宣传和推广，令更多

投资者选择以调解方式解决他们与金融机构的金融纠纷。因此，我们应让调解

中心继续运作，并在适当时候检讨成效，而非在这阶段走回头路，讨论是否设

立金融申诉专员。 

 

  在提高监管机构的透明度和问责性方面，现时的制度在监察和透明度、问

责性中已取得平衡。以证监会为例，二零零三年四月成立的证券及期货事务上

诉审裁处可在接获申请后复核证监会的各项规管决定；另外，当局于二零零零

年十一月成立了证监会程序覆检委员会，该独立委员会负责检讨证监会的内部

运作程序是否公平公正和合理，以及确保证监会时刻遵从其内部程序，并会每

年向财政司司长提交报告。成立覆检委员会的目的，正正是要提供足够的监察

和制衡措施，确保证监会在行使其规管权力时公平公正和前后一致，这显示当

局决心提高证监会运作的透明度，而证监会亦认同其工作须向公众问责。为提



高其工作的透明度，证监会一直透过其年报、季报、新闻公报等，向公众汇报

其工作。由二零一二年十月开始，金管局更每月公布法规执行部的工作进度，

包括对银行产品或服务的投诉，以及经金管局银行监察部门或其他监管机构转

介的个案。证监会方面，在之前提及的年报及季报中，亦有详列其执法行动的

数据及一些重要个案的内容。该会并不时发布执法消息，报告在完成查讯或调

查后采取执法行动、纪律行动或展开法律程序、向法院提出申请的个案，让公

众更了解该会的执法工作。 

 

  我希望重申，当局及监管机构均非常重视公众对监管机构的透明度及问责

性的要求，我们会继续致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至于金融管理专员的委任以及外汇基金委员会的设立和角色，现行《外汇

基金条例》已有明确的条文处理。具体而言，财政司司长须按其认为适当的条

款及条件，委任一名人士为金融管理专员。 

 

  另外，财政司司长在行使对外汇基金的控制权时，须咨询外汇基金咨询委

员会。财政司司长出任委员会主席，并根据行政长官授权委任委员会的委员。

委员会成员大部分都是具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社会人士，就金管局运作提供

独立和专业的意见。在实际运作方面，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辖下设立五个专责

委员会，分别负责监察金管局的管治、审核、投资、货币制定运作、金融基建

等领域的工作，并透过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向财政司司长报告及提出建议。 

 

  在法理上，金融管理专员向财政司司长负责，金管局也是香港特区政府架

构的一部分，但作为香港的中央银行机构，金管局有必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

自主度。因此，财政司司长与金融管理专员在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互换函

件，明确列出彼此职能与责任的分配，这份属公开文件，可让公众查阅。此外，

财政司司长亦将有关条例当中的若干权力转授金融管理专员。换言之，在日常

运作方面，金管局在获得转授或赋予的法定权力范围内高度自主。 

 

  目前的安排，一方面为金融管理专员和外汇基金委员会提供清晰的法律依

据，另一方面又保留了灵活的空间，可以因应国际和本港金融业瞬息万变的形

势，及时采取适当的措施，维持香港金融体系和整体经济的稳定。 

 

  金管局自一九九三年成立至今，其间香港经历了多次国际金融危机及大规

模的市场波动，包括九十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亚洲各地的货币体系

面对严重的炒卖冲击，多个地区的汇率制度崩溃，而香港有关当局则实行相应

措施，击退狙击港元的活动，成功捍香港的货币稳定；第二次重大金融危机

是近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欧美地区不少金融机构、甚至主权国家因



而陷入财困，而本港的货币制度、银行和金融体系则一直维持稳健。可以说，

金管局成立 20 年以来，香港金融体系能够承受和抵御多次重大冲击，并不断

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足以证明现行的安排包括相关的法律框架行

之有效。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外围经济形势风高浪急，金融稳定是重中之重。

作为监管机构，除了要有能力监察金融机构的运作，亦需具备应对金融体系动

荡的资源和能力。金管局正担当双重角色：一方面严格监管香港银行运作和注

意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另一方面亦能在有需要时果断运用外汇基金，保持香港

金融体系稳定。现行法律框架的设计，包括金管局作为政府架构的一部分，而

非独立法定机构，就是这项基本原则的体现。 

 

  至于保障银行客户方面，目前已有法例赋予金管局相关的职能和权责。 

 

  《银行业条例》规定金融管理专员对认可机构的所有业务负有整体监管责

任。条例赋予金融管理专员独立行使有关权力，而专员亦须采取一切合理步骤，

确保所有认可机构以负责、诚实与务实而有条理的态度经营。 

 

  《银行业条例》亦规定，金融管理专员须促进与鼓励认可机构维持正当操

守标准及良好和稳妥的业务常规，亦须遏止或协助遏止与认可机构的业务常规

有关的非法、不名誉或不正当的行为。 

 

  在保护银行客户的权益方面，金管局一直致力加强有关工作。虽然，二零

零八年发生的雷曼兄弟事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但有关调查及调解工作已基本

完成。而金管局亦从事件中汲取经验，于二零一零年成立银行操守部以及法规

部，进一步加强处理保障银行客户权益的工作。 

 

  为保持高度透明，金管局在工作过程中与立法会和社会各界保持广泛联

系。金管局总裁定期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向议员介绍金管局的工

作。金管局人员亦经常出席立法会辖下的各种委员会会议，阐释及介绍金管局

的运作和相关的立法、政策建议和执行情况。 

 

  金管局亦透过多种渠道，包括新闻发布会、新闻稿、简报会、年报和各种

刊物、网站、资讯中心、公众教育等方式适时发布与其工作有关的信息和资料，

增进公众对金管局工作的了解，接受公众的监督。 

 

  主席，现时欧美经济疲弱，全球经济仍然受不明朗因素困扰，我们应集中

精力，好好把握现时的机遇，增强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以应付各方面的挑战，



而非将资源投放在没有必要的地方。因此，我恳请各位议员，反对涂谨申议员

和何俊仁议员的修正案。 

 

  多谢主席。 

 

 

完 


